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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

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发行情况

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发行情况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

（www.cninfo.com.cn）。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

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备查文件。 

 

特别提示 

 

本次非公开发行共向 5 名发行对象合计发行 33,000,000 股，该等股份已于

2015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托管手

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10.26 元/股。 

本次发行中，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上述股份将于 2015 年 4 月 24 日

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首日（即 2015 年 4 月 24 日），本公司股价不除

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的上市条件。 



释  义 

在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

定含义： 

发行人、公司、上市公司、

银轮股份 
指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发

行 
指 

本次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正奇投资、万家基金—恒赢定

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万家基金—恒赢定增6号资产管理计划、

上汽投资和扬州尚颀发行 33,0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的行为 

正奇投资 指 宁波正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市国资委 指 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汽集团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汽投资 指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尚颀资本 指 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扬州尚颀 指 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万家基金 指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保荐机构、国泰

君安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Zhejiang Yinlun Machinery Co., Ltd. 

法定代表人：徐小敏 

成立日期：1999 年 3 月 10 日 

上市日期：2007 年 4 月 18 日 

注册资本：327,540,000 元 



证券简称：银轮股份 

证券代码：002126 

注册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福溪街道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办公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福溪街道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公司上市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汽车零部件、船用配件、摩托车配件、机械配件、

电子产品、基础工程设备、化工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商用车、金属材料

的销售；机械技术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本次发行的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票。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4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的议案》、《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14 年 9 月 16 日，发行人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发

行有关议案。 

本次发行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5 年 1 月 9 日召开的审核工作会

议审议无条件通过，并于 2015 年 3 月 13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证监许可

[2015]374 号）。 

（三）发行价格的确定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议案，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决议公告



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0.26 元/股。 

（四）发行数量 

发行数量为 33,000,000 股。 

（五）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338,580,000.00 元，发行费用为 11,679,245.28 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326,900,754.72 元。 

2015 年 4 月 9 日 5 家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开立的专用账户（开户行：中国银行上海市

分行营业部，账户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账号：452059214140）。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5]第 610242 号《验资报告》。经验证，截至 2015 年 4 月 9 日止，参与银轮

股份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按《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开设的账号为 452059214140 人民币银行账户

缴存的申购资金共计人民币叁亿叁仟捌佰伍拾捌万元（￥338,580,000）。 

2015 年 4 月 10 日，国泰君安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保荐与承销费后的余额

划转至银轮股份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4 月 11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610246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4 月 10 日止，银轮股份实际已向正奇投资

以及其他共计五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33,000,000 股，发行价

格为每股人民币 10.26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 338,580,000.00 元，减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11,679,245.28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26,900,754.72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人民币叁仟叁

佰万元（￥33,000,000.00），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293,900,754.72 元。 

（六）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计划于 2015年 4月 1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办理登记托管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七）发行对象获配股份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总量为 33,000,000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上限

33,000,000 股；发行对象总数为 5 名，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要求。 

本次发行通过向不超过五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式进行，特

定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本次非公开发行最终确定的发行对

象与发行数量如下： 

序

号 
发行对象 

认购价格 

（元/股） 
配售股数（股） 配售金额（元） 

限售期

（月） 

1 正奇投资 10.26 16,000,000 164,160,000.00  36 

2 

万家基金—恒赢

定增 5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0.26 3,450,000 35,397,000.00  36 

3 

万家基金—恒赢

定增 6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0.26 3,550,000 36,423,000.00  36 

4 上汽投资 10.26 4,152,047 42,600,000.00  36 

5 扬州尚颀 10.26 5,847,953 60,000,000.00  36 

合计 - 33,000,000 338,580,000.00 - 

（八）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1、正奇投资 

（1）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正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徐小敏 

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12 日 

主要经营场所：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三号办公楼 288 室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商

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正奇投资参与本次非公开认购数量为 16,000,000 股，该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正奇投资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普通合伙人徐小敏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

司存在关联关系。 

（4）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正奇投资及其关联方与银轮股份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5）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正奇投资及其关联方与银轮股份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

排。 

（6）该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正奇投资由银轮股份实际控制人徐小敏先生及其子徐铮铮先生共同出资设

立，不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

募集资金设立”的私募投资基金。 

2、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由银轮股份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以自筹资金出资设立，由万家基金管理，用于投资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

行的股票。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不少于 36 个月。资产

管理计划管理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玉国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360 号 8 层（名义楼层 9 层）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8 月 23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非公开认购数量为

3,450,000 股，该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由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出资设立，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4）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及其关联方与银轮股份最近一年未发

生重大交易。 

（5）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万家基金—恒赢定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及其关联方与银

轮股份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6）该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5号资产管理计划，为由发行人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出资并委托万家基金设立和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万家基金经中国证监

会核准，具备从事特定资产管理业务的资质；万家基金—恒赢定增5号资产管理

计划设立后已办理完成了备案手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万家基金—恒赢定增6号资产管理计划 

（1）基本情况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6 号资产管理计划由银轮股份部分骨干员工以自筹资

金出资设立，由万家基金管理，用于投资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万家

基金—恒赢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不少于 36 个月。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

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玉国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电路 360 号 8 层（名义楼层 9 层）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2 年 8 月 23 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 

（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6 号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本次非公开认购数量为

3,550,000 股，该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6号资产管理计划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6号资产管理计划及其关联方与银轮股份最近一年未发

生重大交易。 

（5）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6 号资产管理计划及其关联方与银

轮股份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排。 

（6）该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6 号资产管理计划，为由发行人部分骨干员工出资并委

托万家基金设立和管理的资产管理计划。万家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具备从事

特定资产管理业务的资质；万家基金—恒赢定增 6 号资产管理计划设立后已办理

完成了备案手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上汽投资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志鑫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489 号上汽大厦 803 室 

注册资本：33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5 月 6 日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实业投资，商务咨询，资产管理。（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上汽投资参与本次非公开认购数量为 4,152,047 股，该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上汽投资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上汽投资及其关联方与银轮股份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5）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2014年8月27日，银轮股份与上汽投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书》。除此之

外，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上汽投资及其关联方与银轮股份其他没有关于未来交易

的安排。 

（6）该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上汽投资系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上汽投资不属于

《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以非公开方式向投资者募集资金设

立”的私募投资基金。 

5、扬州尚颀 



（1）基本情况 

名称：扬州尚颀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派代表：朱恺

怡 

成立日期：2013 年 6 月 13 日 

主要经营场所：扬州市扬子江北路 471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从事非证券股权投资活动及

相关咨询业务 

（2）认购数量与限售期 

扬州尚颀参与本次非公开认购数量为 5,847,953 股，该股票限售期为本次发

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3）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扬州尚颀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最近一年重大交易情况 

扬州尚颀及其关联方与银轮股份最近一年未发生重大交易。 

（5）该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发行人未来交易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扬州尚颀及其关联方与银轮股份没有关于未来交易的安

排。 

（6）该发行对象私募基金备案情况 

扬州尚颀属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扬

州尚颀已经根据上述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和私募基金备案，并取得

了《私募投资基金证明》，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暂行办法》及《登记和

备案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发行对象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曾作出的主要承诺 

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针对本次发行曾作出相关承诺，相关内

容已于 2014 年 12 月 11 日由银轮股份进行公告。各发行对象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承诺的主要内容如下： 

1、正奇投资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的规定，本企业与认购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其他投资者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企业将确保参与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证监会备案前全部足额到位。 

（3）本企业认购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资金为企业自有资金，除本企业

的普通合伙人徐小敏为银轮股份实际控制人的情形外，不存在其他银轮股份、

银轮股份控股股东、银轮股份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

或者补偿的情形。 

（4）本企业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5）本企业认购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不得转让，在锁定期内，本企业合伙人不转让其认购的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

发行相应的合伙财产份额或退出合伙。 

（6）本企业合伙人遵守短线交易、内幕交易和高管持股变动管理规则等相

关规定的义务；在合伙人关联方履行重大权益变动信息披露、要约收购等法定

义务时，将合伙人与本企业认定为一致行动人，将合伙人直接持有的银轮股份

股票数量与本企业持有的银轮股份股票数量合并计算。本企业普通合伙人将提

醒、督促其他合伙人遵相关规定。 

2、万家基金 

（1）本公司作为恒赢定增 5 号、6 号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将通过一切

合理且可行之手段确保恒赢定增 5 号、6 号资产管理计划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



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证监会备案前依法设立、办理产品备案并可以对外

投资，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募集到位。 

（2）恒赢定增 6 号的委托人为银轮股份部分骨干员工，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

的规定，恒赢定增 6 号的委托人与银轮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3）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均来自于委托人认购资产管理计划份

额的委托资金。委托人认购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资金系委托人自有资金，不存

在银轮股份、银轮股份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

偿的情形。 

（4）恒赢定增 5 号、6 号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

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在锁定期内，本公司不得接受恒赢定增 5 号、6

号的委托人转让其持有的该资产管理计划份额的申请。 

（5）由于恒赢定增 5 号委托人为银轮股份的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恒赢定增 5 号委托人持有银轮股份的股份数量发生变动时，应遵守短线交

易、内幕交易和高管持股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规定的义务。银轮股份应当提

醒、督促恒赢定增 5 号委托人遵守/履行相关义务。 

3、扬州尚颀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的规定，本企业与银轮股份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海汽车集团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为本企业普通合伙人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人，认缴上海尚颀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5%出资额。除此之外，本企业与认购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投资

者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企业合伙人与银轮股份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规定的关联关系。 

（2）本企业将确保参与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资金在本次非



公开发行获得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方案于证监会备案前全部足额到位。 

（3）本企业认购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资金为企业自有资金，不存在银

轮股份、银轮股份控股股东、银轮股份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直接或间接提供财

务资助或者补偿的情形。 

（4）本企业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5）本企业认购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不得转让，在锁定期内，本企业合伙人不转让其认购的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

行相应的合伙财产份额或退出合伙。 

（十）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人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的合规性进行

了核查，并形成如下结论意见：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经过了必要的授权，并获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的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股

票的定价和分配过程合规，符合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对象中，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管理人登记的，已依

法办理并取得了相关备案证明和登记证书；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

金，不存在杠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十一）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

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经获得必要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的发行人、

发行对象、保荐机构及主承销商均具备相应的主体资格；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签署

的《股份认购协议》、《保荐协议》等文件合法有效；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对象中，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及管理人登记的，已依法办理并取

得了相关备案证明和登记证书；发行对象的认购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不存在杠



杆融资结构化的设计；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过程公平、公正，符合中国法律

的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所确定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数额等

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发行人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东大会决议和中国法

律的规定。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证券简称为“银轮股份”，证券代码为“002126”，上市地点

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上市日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规定，2015 年 4

月 24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中，全部 5 名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情况 

1、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14年9月30日，公司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股份数量

（股） 

1 
浙江银轮实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40,222,000 12.28% 无限售 - 

2 徐小敏 16,235,404 4.96% 限售、无限售 12,176,552 

3 
广发证券—交通银行—

广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228,525 1.60% 无限售 -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股份数量

（股） 

（3 号） 

4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

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775,502 1.46% 无限售 - 

5 王达伦 4,154,136 1.27% 限售、无限售 3,115,602 

6 
交通银行—华安创新证

券投资基金 
3,729,601 1.14% 无限售 - 

7 

中国银行－富兰克林国

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699,863 1.13% 无限售 - 

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13-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600,052 1.10% 无限售 -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

合 
3,499,713 1.07% 无限售 - 

10 袁银岳 3,289,926 1.00% 无限售 - 

合    计 88,434,722 27.01% - 15,292,154 

2、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到帐后，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股份数量

（股） 

1 浙江银轮实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40,222,000 12.28% 无限售 - 

2 徐小敏 16,235,404 4.96% 限售、无限售 12,176,552 

3 

广发证券—交通银行—

广发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 号） 

5,228,525 1.60% 无限售 - 

4 

中国工商银行－易方达

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775,502 1.46% 无限售 - 

5 王达伦 4,154,136 1.27% 限售、无限售 3,115,602 

6 交通银行—华安创新证 3,729,601 1.14% 无限售 -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有限售条件

股份股份数量

（股） 

券投资基金 

7 

中国银行－富兰克林国

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3,699,863 1.13% 无限售 - 

8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信成长 2013-5 号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3,600,052 1.10% 无限售 - 

9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五组

合 
3,499,713 1.07% 无限售 - 

10 袁银岳 3,289,926 1.00% 无限售 - 

合    计 88,434,722 27.01% - 15,292,154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股份数量 

（股） 
比例 

1、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30,874,769 9.43% 63,874,769 17.72% 

其中：国有法人 - - - - 

      境内一般法人 - - 33,000,000 9.15% 

      境内自然人 30,874,769 9.43% 30,874,769 8.56%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96,665,231 90.57% 296,665,231 82.28%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A） 296,665,231 90.57% 296,665,231 82.28% 

境内上市外资股（B） - - - - 

3、股份总数 327,540,000 100% 360,540,000 100% 

2、本次发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均有一定幅度增加，资产负债率和

财务风险将降低。本次发行将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运用债务融资的能力，



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同时，本次发行将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扩

大了公司资产规模的增长空间，为公司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3、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由于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产将有所增加，因此短

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

扩大，充足的流动资金将有助于公司业务的拓展，因而长期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 

4、对每股收益的影响 

假设 2013 年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不变，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

股收益情况如下： 

项目 
2013 年度 

*发行前 发行后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9 0.27 

*以 2014 年 2 月增加股权激励 95 万股后的总股本 32,754 万股摊薄计。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股本将有所增加，因此短期内可能会导致

每股收益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但长期来看，公司的整体资本实力得到提升，有

利于公司长期的持续盈利能力提高。 

5、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公司的业务结构不会

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6、本次发行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权均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前，公司第

一大股东为银轮实业，持有公司 12.28%股份，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本次发行

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银轮实业，持有公司 11.16%的股份，公司仍不存

在控股股东。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徐小敏持股情况如下图所述： 



 

本次发行后，公司将增加 33,000,000 股限售流通股，实际控制人徐小敏通过

正奇投资认购 16,000,000 股份，公司的股东结构将发生相应变化，如下图所示： 

 

本次发行后，徐小敏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 

银轮股份将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继续实行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保持

公司治理效率，保护股东、债权人等各方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7、本次发行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的高管人员结构造成直接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会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8、本次发行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

均没有发生变化，也不会因此形成同业竞争或产生关联交易。 

五、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公司 2011 年度、2012 年度、2013 年度财务报告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审计，并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2]第 112401 号、信会师报字[2013]

第 610159 号和信会师报字[2014]第 610098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公司

2014 年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336,116.04 315,290.92  247,942.64  233,866.83  

负债总额 176,644.43 168,851.21  113,290.20  107,201.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45,354.21 133,916.95  122,141.22  118,872.97  

少数股东权益 14,117.40 12,522.77  12,511.22  7,792.41  

股东权益合计 159,471.61 146,439.71  134,652.45  126,665.3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179,663.57 191,448.83  168,422.38  181,635.30  

营业利润 13,803.76 12,153.25  4,625.06  11,877.20  

利润总额 14,485.59 12,673.15  5,623.66  12,394.66  

净利润 11,949.82 10,588.14  4,600.18  10,789.1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036.44 9,645.13  4,139.59  10,473.0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60.55 15,161.42  17,347.18  5,972.6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26.38 -29,998.62  -19,174.29  -21,994.4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22.01 19,147.74  -2,309.43  45,041.2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6,597.99 4,272.70  -4,147.87  28,988.31  

4、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表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 1.54 1.64  1.41  1.57  

速动比率 1.14 1.30  1.12  1.2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报表） 52.84% 50.87% 42.93% 41.59%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52.55% 53.55% 45.69% 45.84% 

每股净资产（元/股） 4.44  4.48  4.23  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4.87 4.10  3.84  7.48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61 3.30 3.32 3.64 

存货周转率（次） 2.97 4.05 4.13 4.2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 0.43 0.46  0.55  0.3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51 0.13  -0.13  1.82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每股收益

（元） 

基本 0.34 0.30 0.13 0.40 

稀释 
0.34 0.30 0.13 0.40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净资产收益

率 

加权 

平均 8.32% 7.46% 3.44% 14.46%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每股收益

（元） 

基本 0.31 0.28 0.09 0.38 

稀释 
0.31 0.28 0.09 0.38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资产收益

率 

加权 

平均 7.69% 6.98% 2.46% 13.85% 

注：1、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平均数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期初、期末存货账面余额平均数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



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的规定进行计算。 

2、上表中的每股收益指标已按历次送转后的股本数重新计算列报。 

    3、上表中 2014 年 1-9 月的相关财务指标未作年化处理。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33,858 万元人民币，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已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已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公司将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内部相关制度的规定，并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保专款专用。保荐人、

开户银行和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万建华 

办公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168 号上海银行大厦 29 层 

保荐代表人：孔德仁、池惠涛 

项目协办人：梁昌红 

经办人员：孙小中、陈霖、章宇轩、黄飞 

联系电话：021-38676474 

联系传真：021-38670474 



（二）发行人律师 

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吴明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33 号花旗集团大厦 14 楼 

签字律师：梁瑾、李波 

联系电话：021-61059000 

联系传真：021-61059100 

（三）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楼 

负责人：朱建弟 

签字会计师：郭宪明、程洪祯 

联系电话：0571-85800402 

联系传真：0571-85800465 

（四）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上海市南京东路 61 号新黄浦金融大厦 4 楼 

负责人：朱建弟 

签字会计师：沈利刚、凌燕、陈磊 

联系电话：0571-85800402 

联系传真：0571-85800465 

八、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银轮股份申请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具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保荐银轮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九、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上市申请书； 

2、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报告； 

8、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过程等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9、发行完成后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登记托管的书面确认文件； 

11、投资者出具的股份限售承诺。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福溪街道交通运输机械工业园区 



电话：0576-83938250  

传真：0576-83938806 

联系人：陈庆河 

 

 



（本页无正文，为《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2 日 

 

 

 


	一、公司基本情况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三）发行价格的确定
	（四）发行数量
	（五）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六）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七）发行对象获配股份情况
	（八）发行对象情况介绍
	（九）发行对象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曾作出的主要承诺
	（十）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十一）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三、本次新增股份上市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二）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前十吊股东情况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五、主要财务数据与财务指标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设立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七、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人（主承销商）
	（二）发行人律师
	（三）审计机构
	（四）验资机构

	八、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九、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二）备查文件存放地点




